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学 生 处 分 期 间 考 核 表

院(系、部)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              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  号
	

	家庭所在地
	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
	

	处分原因
	
	处分类别
	

	文件名称
	
	文件编号
	川媒处(生)字〔     〕   号

	处分期内

考核时间
	自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	本 季 度

考核时间
	自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	本

考

查

期

内

自

我

鉴

定
	(本考查期内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、遵章守纪等方面的综合表现。若本空间不足，还可以另加附页)


	辅导员与

年级主任

初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年级主任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	院(系、部)

领  导

鉴定意见
	           行政负责人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书记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
附注：1. 本表一式一份，受处分的学生在处分期内每季度填写一次；

      2. 学生所在学院(系,部)要确实掌握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，并作出客观、公正的鉴定；

      3. 本表由学生所在学院(系,部)保存，待学生处分期满，作为解除处分或延长处分期的考核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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